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整改情况公示表
	整改任务
	任务编号
	整改方案第24项

	
	问题概述
	沿河截污闸“截污不治污”，污水直排、汛期溢流现象时有发生。51座沿河截污闸中，2021年49座累计开闸637次，其中，曹各庄沟起点边闸累计开闸77次约823小时，雨污混排量达8.2万立方米。同时由于原朝阳区金盏金融商务区管委会长期疏于监管、区水务部门统筹协调不力，金盏金融园区污水直排曹各庄沟问题长达5年以上。曹各庄沟汛期大量雨污混排汇入坝河，影响坝河水质，督察组对东坝大街排口污水进行检测，氨氮、总氮、总磷浓度分别超水体功能标准的4.1倍、7.2倍、2.4倍。

	责任单位
	区水务局、CBD管委会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相关街乡、市排水集团

	整改目标
	在辖区内全面开展溯源治污，推进雨污分流，彻底解决曹各庄沟汛期雨污合流问题。

	整改措施
	1. 在辖区内全面开展溯源治污，按照“分批分步”原则，持续推进雨污分流；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，优化河道截污闸启闭调度，减少污水入河。
2.实施曹各庄沟雨污分流工作。完成金盏金融园区东坝大街排水口污水溯源治理。完成曹各庄污水处理站撤站并网。实施曹各庄沟上游东窑村雨污分流工程，解决汛期雨污合流入河问题。
3.充分利用现状循环水设施，增加河水流动性，促进河道水质向好。
4.充分利用河长制工作机制。进一步增加巡查、检查力度，加强举一反三，提升管理水平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及成效
	1、在完成源头雨污水排放情况调查的基础上，制定雨污错混接治理计划，分期实施排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，一期工程于2025年2月取得立项批复，8月开工建设，预计2026年完工；二期工程正在开展前期工作。同时，制定截污边闸优化调度方案，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，减少污水入河。
2、完成曹各庄沟上游雨污分流。2022年完成金盏金融园区东坝大街排水口污水溯源治理并加强动态管理。2023年完成曹各庄污水处理站撤站并网，设挡水坎，减少汛期溢流。2025年完成曹各庄沟上游东窑村雨污分流，基本解决汛期污水入河问题。
3、加强曹各庄沟水源补给，从坝河向曹各庄沟上游调水，改善曹各庄沟水质，经检测，水质合格。
[bookmark: _GoBack]今后将继续发挥河长制作用，加强巡查，发现复排问题及时整改，形成动态长效管理机制。

	整改时间
	立行立改，长期坚持

	社会监督联系人及电话
	罗霄雨  859711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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